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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承诺函

本单位拟报名参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宜新材”）预重整案评估机构遴选，现就相关事项承诺如下：
一、本单位与天宜新材不存在利害关系，不存在依法不允许承担本项目服务的利益冲突和回避情形；
二、本单位承诺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。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，并赔偿各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。
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